
采购需求说明书

“★、▲”号条款

《采购需求说明书》中标注有“★”号的条款必须实质性响应，负偏离（不满足要求）

则应答无效。标注“▲”号的条款为重要指标，负偏离（不满足要求）将导致技术得分的损

失。

一、项目背景

为满足基层机构员工市内因公出行用车需求，拟选取两家社会化网约车平台供应商，切

实解决员工因公出行用车问题。

二、采购内容

（一）主要服务内容。供应商为采购方省分行本部及辖内 33 家分支机构（广东省内，不

含深圳）提供其网络预约汽车平台上的出行服务产品，并提供企业使用账号、企业结算、统

一对账、实时管理用车信息、使用轨迹及明细清单等企业后台管理服务。

（二）收费规则。在合同期内按供应商对公众发布的收费计价标准给予采购方固定折扣

率收费。用车出行时乘车人可选择个人自付，计费同本次采购价格。

（三）入围期限。入围供应商合作协议有效期两年。

（四）入围供应商数量及选取规则。为保障服务品质、提高员工满意度、加强供应商之

间的竞争，本项目拟入围两家供应商提供公务交通网约车服务。有效期内，有需求的使用机

构履行相关审批手续后，选取一家入围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采购合同期限不超过入围协议

有效期。每年，供应商提供乘车人服务评价明细，使用机构综合进行后评价，后评价良好及

以上的，采购合同继续履行，后评价为良好（不含）以下，使用机构有权终止采购合同。2

家及以上使用机构对同一个供应商后评价良好（不含）以下的，采购方有权终止该供应商的

入围协议。

★三、服务要求

（一）基本要求

1、供应商为自营网约车平台企业（非聚合多家网约车品牌的平台），须提供由行政主管

部门核发有效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承诺所属司机和车辆应当取得《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

2、提供服务的车辆必须投保交强险及承运人责任险。服务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交通事故及

人身伤害的，由供应商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3、供应商具有充足数量的归属其名下的车辆或足够的社会加盟车辆，保证能满足采购方



7*24 小时在线预约及即时用车需求，用车类型主要是 5座车，如有商务车等其他车型一并提

供，一律享受同一折扣率。

4、供应商须有全国范围内可使用的网约车服务平台手机 APP（需支持安卓、IOS 系统）

及企业端后台管理系统。采购方乘车人通过服务平台 APP 进行约车申请、审批后，可进行预

约或者即时下单约车服务，支持企业支付、员工个人支付；

5、供应商需为采购方乘车订单中全部乘车人员免费配置意外险，保险期限、保障内容需

满足采购方出行安全管理要求，相关费用由供应商全额承担。采购方与供应商结算金额仅包

括经对账确认的订单金额合计。在合同期内，如果供应商对公众提供的收费计价标准发生调

整，要在调整启动 3个工作日内加盖印章正式函告通知采购方。

（二）团队保障

1.供应商应在销售、客服、对账等方面提供专属固定的服务团队，做好订单管理，有 7*24h

的专属客服通道；供应商应提供标准化对账单和报表服务，须每月按照采购方要求提供各机

构/部门订单明细、预警明细、分析报告等；

2.供应商应建立用户投诉和回访制度。在服务期内定期征求用户意见建议，并形成记录；

在受理投诉 24 小时内，了解核实情况并解决问题，经核实确属供应商自身相关当事人员责任

的，应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理，于 7个工作日内将处理结果告知投诉人。

（三）安全管理

1、车辆和司机：供应商需具备车辆安全管理制度，满足国家对网约车的相关管控要求；

供应商需具备完善的司机管理制度及服务管理考核制度；

2、实时定位：提供服务车辆须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实时上传业

务管理中台；

3、手机端安全中心：可随时共享当前位置及行程信息给予紧急联系人，系统中台会同时

收到乘客信息，实时反馈；

4、车辆物理报警装置：服务车辆应配备报警装置，直接联通公安及客服安全管理专线（或

能通过其他方式实现一键报警功能）；

5、全车安全摄像头/实时录音功能：车辆均有摄像头/录音功能实时监看司机行程，如有

异常实时调取信息。

6、信息安全：供应商应当遵守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有关规定。供应商不得向任何第三方

提供驾驶员、约车人和乘客的姓名、联系方式、家庭住址、银行账户或者支付账户、地理位

置、出行线路等个人信息，不得泄露地理坐标、地理标志物等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信息；

7、访问权限安全：供应商应严格控制信息访问权限，保证采购方所有信息不被非法截获。



（四）付款方式

本项目由各使用机构分别与供应商开展结算付款。合同执行期间，按月结算费用。供应

商于每月初按照双方约定模式发送对账单数据，包括但不限于订单明细、预警明细等。各使

用机构对此予以审核，审核无异议的订单数据（金额、笔数），供应商据此开具合法有效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各使用机构在收到发票后通过转账的方式向供应商支付相应款项。

供应商开具的发票指增值税专用发票，供应商应保证发票真实、合法，各项信息全面、

完整。

（五）其他要求

1.供应商如成交不得将项目非法分包或转包给任何单位和个人。

2.供应商提供服务过程中发生的一切纠纷、投诉、安全事故等，均由供应商给予处理方

案并跟进解决，不能让采购方或采购方的乘车人自行去找车主或相关网约车企业处理。

3.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13、23 条规定，供应商向采购方提供个人乘车等信息的，

应当向个人告知接收方的名称、联系方式、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和个人信息的种类，并取得

个人的单独同意。请供应商说明取得授权的方式并提供授权资料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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